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南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南雄华庭商业住宅综合小区地下车库三区－1

	设计编号
	2018-SY3T-07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“防火分区1”北侧的安全出口是借用1#住宅下方的楼梯间、“防火分区2”北侧的两个安全出口是分别借用1#、2#住宅下方的楼梯间，但是1#、2#住宅地下室平面显示，并没有设计“分隔的防火通道”至该楼梯间（汽车库防火规范6.0.7条），因此不算安全出口，剩余的安全出口至最远点大于60米（汽车库防火规范6.0.6条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增加的过道隔间不应打断原有非机动车看的防火分区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凡是借用住宅楼楼梯间作为安全出口的，在一层都应有独立的、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，应保证畅通。（镇江消防部门一直要求的）。（注：地上建筑均未设计直通室外的安全出口）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回复的扩大楼梯间没有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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